
概要总结 
 
 
前续 
 
2002年6月4日，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署正式审批了休斯顿地区的2022年都市交通规划的

更新，并确认了该地区的2002-2004年度的交通改善计划满足德州政府对休斯顿臭氧不 
标地区的“德州空气质量改善具体实施计划”的要求。这一审批是基于德州自然资源

委会于2000年12月20日递交给美国国家环保局的“德州空气质量改善具体实施计划”

中对休斯顿臭氧不达标地区的臭氧污染控制和1999年后达标进展的修正 (以下简称 
“德州实施计划”)。 
 
2004年11月，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即以前的德州自然资源委员会) 向美国国家环保局 
递交了“德州实施计划”对“休斯顿臭氧不达标地区的臭氧污染控制得的修正案”的

进展情况那部分(以下简称“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 德州环境质量委员会又于 
2004年12月递交了“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的达标演示部分。“德州实施计划中期

展望”的机动车部分同2000年12月份的“德州实施计划”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之处：

前者应用了美国国家环保局的最新版的空气污染预测模型和最新的人口数据；去掉了

县城车辆的定期检测和维修的项目；温湿度参数对不同种类的车辆也进行了修正。结

果是2007年机动车辆排放量的最高限量定为氮氧化物每天186.13吨，有机悬浮物每天

89.99吨。“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 也展示了新的2005年和2007年排污递减计划。 
美国国家环保局认为“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的机动车辆排放量的计划是可行的

，将其有效起始日设为2005年 月日，并于2005年月日批准排污递减计划。 
这些排放量限额量在上报前是要对地区长远的2025年交通规划和近期的2006至2008年
度的交通改善计划与“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新的机动车辆排放量的最高限量进

行分析比较。这一工作要在2005年6月4日之前完成，否则该地区的长远交通规划和近

期的交通改善计划都就失效而无法执行。 
 
 
分析比较的要求 
 
1990年的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CAAA)要求不达标地区的所有由联邦高速公路署投资或

批准的交通计划和项目都要同本州的空气质量改善实施方案相符合，以确保交通计划

和项目的实施不再造成空气质量违章或使现存的违章更加严重或推迟重新达到国家的

空气质量标准。 
 
其它的要求包括： 
 

• 使用最新的交通规划前提假设条件 
• 分析基于最新的排放预测模型 
• 分析过程中必须进行机构间协调，包括公众参与 
• 及时贯彻执行交通控制手段 



• 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要与“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新的机

动车辆排放量的最高限量进行分析比较 
• 不达标地区的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要包括所有在本地区有影响

的交通项目 
 
 
地区污染源 
 
休斯顿地区委员会进行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计划的地区性的排放分析，以

确保交通活动同改善空气质量的目标相一致。这一达标分析是针对该地区的交通规划

，其中包括所有在本地区有影响的交通项目和尾气排放控制措施的效应。 
 
 
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 
 
“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中的建立的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如下： 
 

表 1    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 
 

污染递减测试每天排放量最高限量(吨) 
分析年 氮氧化物 有机悬浮物 
2005 257.3 104.2 
2007 210.0 90.0 

达标演示测试每天排放量最高限量(吨) 
分析年 氮氧化物 有机悬浮物 
2007 186.13 89.99 

 
 
 
 
这些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代表着实施了该地区的长远交通规划和近期的交通改善

计划后所有路上污染的最高限量。这些数字是在进行“德州实施计划中期展望”研究

工作时基于对污染源的掌握并且由光化模型预测所得来的，同时也包括了从联邦及德

州政府搞的污染控制的尾气排放降低的好处。 
 
 
达标测试 
 
1997年联邦政府规定，所有被指定为臭氧污染中等或更严重的不达标地区，如该地区

有“州实施计划”，该地区必须要通过一个地区性的机动车辆排放测试。按照1-
小时的臭氧标准，休斯顿地区被指定为“严重污染17类”地区。因此，休斯顿地区必

须进行达标测试。当达标测试结果表明臭氧污染物的前期物质(氮氧化物和有机悬浮物)
排放量在每一个分析年都低于或等于“德州实施计划”中的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



，达标测试即通过。对于污染递减测试，其分析年包括2005年和2007年。对于污染演

示测试，地区性的排放分析可以对长远交通规划年限内的任何年进行分析，但任何年

必须包括2007年和2025年且任何年之间不能间隔10年以上。为满足这些条件，选择了

2007年，2010年，2015年，和2025年作为分析年。 
 
 
预测模型 
 
整个过程中应用了两个预测模型 - 
休斯顿地区的交通量预测模型以及德州交通研究所的排放预测软件和美国国家环保局

对排放预测模型。用于进行达标测试分析的数据同用于“德州实施计划”的数据是一

致的。 
 
 
达标测试结果 
 
达标测试结果显示休斯顿地区的2025年都市长远交通规划和2006-
2008年的近期规划满足“德州实施计划”中对休斯顿臭氧不达标地区的要求。 
 

表 2  达标测试结果 
 
分析年 有机悬浮 

物排放量 
有机悬浮物 
最高限量 

氮氧化物 
排放量 

氮氧化物 
最高限量 

1990 321.700 - 391.10 - 
2005污染递减测试 103.465 104.20 242.689 257.30 
2007污染递减测试 89.231 90.00 198.983 210.00 
2007达标演示测试 89.765 89.99 184.55 186.13 
2015演示测试 50.970 89.99 75.64 186.13 
2025演示测试 40.740 89.99 38.32 186.13 
2010 8-小时排放测试 71.840 89.99 140.63 186.13 
 
 
 
 
 
 
 
 
 
 
 
 
 



图 1  有机悬浮物排放量总结 
(图中显示是不同分析年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和实际分析预测量，吨/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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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氮氧化物排放量总结 
(图中显示对是不同分析年机动车辆排放量最高限量和实际分析预测量，吨/每天) 

 

NOx Summary (tpd)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19
90

 Ba
se

lin
e

20
05

 R
OP

20
07

 R
OP

20
07

 AD

20
10

 8-
hr

20
15

 AD

20
25

 AD

Year

to
ns

/d
ay MVEB

Emissions

 
 
 



其它有关达标测试的信息 
 
更多的其它有关达标测试的信息可以在此处找到：http://www.fhwa.dot.gov/environme
nt/conform.htm.  


